公 司 章 程 及 守 则

香港国际财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际上最新的组合形式形成的机构，是以个人和机构联合形成的会员式股份制有限公司，凡是加盟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本集团公司的股东，依据其能力、信誉和业绩分为常务董事和普通董事；本公司采取民主集中的管理方式，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遵照按章办事、按章奖罚的制度，依奉重能力、讲信誉、顾大局的宗旨；执行集团公司的章程和守则是每一个董事成员的职责和义务。

1、 集团公司常务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1、常务董事享有董事会决议权及集团公司规定的利益分配权，并按公司不同时期制定的利益规定执行，实际分配以所属企业的财务报表和利润标准确定,按集团公司制定的分配比例提取董事利益，依照香港有关法律完税；常务董事享有永久继承权；

2、常务董事首先应是有能力、讲信誉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的楷模,同时应有顾全大局的责任心,遵纪守法、是非分明,绝不营私舞弊贪污挪用，维护集团公司利益和名誉是常务董事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3、常务董事有对属下企业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承担所属企业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确保企业发展按董事会决议执行的义务；发生债权债务以及经济纠纷时擅离职守给集团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者由董事会决定解除其董事资格及一切权力，并由集团公司行政部门和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常务董事如因个人失误造成集团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者，均由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并由集团公司从当事人的利益中扣除，经董事会决议将常务董事降为普通董事或职员，情节严重者由董事会决定解除其董事资格及一切权力，由集团公司行政部门和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 普通董事的责任和义务：

1、普通董事不参加董事会的决议，但是有向董事会提交建议书和意见书的权利，使用与否经董事会讨论确定；除此之外其各项权利均以集团公司不同时期的规定为准。当普通董事业绩和能力达到常务董事资格时，可由董事会决议提升其为常务董事，并享有常务董事的一切待遇；

2、普通董事的责任与义务同常务董事；

3、普通董事对集团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和名誉伤害时可不经董事会决定由董事长责令其退出本集团公司，造成严重后果者由集团公司行政部门和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 利益分配原则和比例：

	分配内容
	收益比例
	确定职务
	所辖项目利益
	股权转让

	常务董事
	10%—20%
	确定
	永久性
	不能

	普通董事
	5%—10%
	不确定
	永久性
	不能


董事及职员所应缴纳税务由集团公司按香港政府规定的标准统一支付,该项费用从董事及职员收益中扣除；所有董事和职员退休或离职按公司规定可以继续享受原所辖项目的利益直至项目结束；根据聘任合同及公司项目发展情况确立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的工资待遇及综合保险等相关费用，但享有公司股份分配权的职员不再享有工资及综合保险等待遇。

4、 集团公司的制度和守则：

1、本集团公司是一家专业性的财务投资公司,有了解各个企业财务状况的权利和义务,高度保密及守信是我公司应严格遵守的职业道德和重要规定，凡是利用集团公司权力和工作之便泄露公司和客户商业机密和财务机密者，不但触犯道德法规，而且也会受到刑法制裁，公司会立即将其清除，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2、我公司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公司所从事事业的审慎严谨、严肃精确，决不容丝毫差错发生，凡违此规定者将受到公司严厉处罚；

3、本集团公司长期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接触,凡是利用集团公司之便构成贪污挪用或有损集团公司形象者，清除出本集团公司，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4、擅离职守、欺上瞒下、财务作假、营私舞弊者，立即清除出本集团公司，严重危害本集团公司利益和信誉时提交司法机关处置；

5、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团结互助、体现能力是本集团公司每个董事成员应遵守的格言，不能为者离去不留，能为者共同开创未来！

签字人：                                                 

签字时间：            
香港国际财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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